
 

证券代码：000722        证券简称：湖南发展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01 

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项目推进情况在 5 年内缴足。2015 年 1 月，三股东均如约履行了各自的首期资

本金 6000 万元的支付义务。 

为保证土地摘牌及项目的顺利推进，2016 年 10 月 20 日发展春华向三股东

分别发出《关于申请拨付第二期资本金的函》，申请全体股东按股份比例拨付第

二期 20%的资本金 6000 万元。后经股东协商约定于 2016 年 12 月拨付 10%的资本

金 3000 万元，剩余 10%于 2017 年拨付。按照约定湖南发展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

拨付了 1620 万元，祥茂投资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拨付了 1050 万元，但经原告多

次催告，被告应支付的第二期资本金 330 万元至今没有支付到位。因被告第二期

资本金 330 万元不到位，导致原告无法正常启动第三期资本金的拨付。 

（三）诉讼请求 

1、判令被告支付股份出资人民币 330 万元，并支付利息 30 万元（暂按同期

银行贷款利率自 2016 年 12 月 6 日起计算至 2018 年 11 月 8 日，后段按相同标准

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）。  

3、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。 

三、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除本公告披露的诉讼事项外，本次公告前公司（包括控股子公司）没有尚未

披露的小额诉讼、仲裁事项，亦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目前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最终判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

响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一方面，宇田集团应支付的第二期资本金 330 万元未支付到位；另一方面，

受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调控影响，发展春华三方股东尚未就下一步项目开发方案

及后续资本金到位取得一致意见（详见编号 2018-028 公告）。受上述因素影响，

发展春华可能出现资金困难的风险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发展春华上报的《关于诉讼宇田集团欠缴股本金 330 万的信息报告》 

2、《民事起诉状》 

特此公告 

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3 日 




